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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张守文
(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871)

【内容摘要】在我国开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发展阶段，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谋划，也需要

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推动。其中，经济法作为典型的“发展促进法”，对“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及其赖以存续的现代化

经济体系，均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审视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有助于揭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
发展型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可以说明构建与新发展格局

相应的“发展型法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兼顾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从而不断推进发展导向

型的良法善治，这尤其有助于推进我国整体法治的完善，丰富法治理论和经济法的相关理论，推动新兴的“发展法

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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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2020 年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以及逆全球化浪潮

汹涌回卷，使国际经济循环严重受阻。与此同时，为

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国家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

质量发展，开启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立足新

发展阶段，面对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非常有必要构

建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推动“双

循环”，已成为影响国家现代化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国内与国际的经济循环问题，以往曾有诸多

探讨①。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循环基本是国内

循环，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随着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才开始重视沿海地区参与

国际经济循环，并使其成为对外经济开放的重要组成

部分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特别是

在加入 WTO 以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参

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比重也不断加大。直至 2008 年金

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与国内经济循环才出现了此消

彼长的态势，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下降③。在 2020

年疫情大流行以后，基于经济社会的多重复杂问题以

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家明确提出要构建“内环为

主、双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对此不仅需要从经济

学等视角观察，也需要从法学角度深入研讨。

上述“双循环”发展历程表明，两类经济循环的

动态变化，与国家的政策、法律以及国际经济治理规

则等制度因素密不可分: 正是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实

施，才使国际经济循环成为可能; 正是实行市场经济

体制、加入 WTO 等制度调整，包括从宪法到经济法

等国内法律制度以及国际层面的制度安排，有力推动

了国内与国际两类循环相互促进④ ; 同时，正是近年

来经济与社会双重危机导致的制度变革，使两类循环

的比重再次调整，并由此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可见，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与政策、法

律等制度因素直接相关。无论何种“循环”，都要遵

循相关规则，做到“有章可循”。因此，促进和保障

“双循环”的有效展开，不仅要关注经济的维度，还要

重视法律和法治的维度。只有将新发展格局与法治

的发展相结合，在法治框架下推动“双循环”及其良

性互动，才能有效解决困扰新发展格局的相关问题，

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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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解“发展困局”，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切实

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法治建设中，从而构建

能够体现发展导向的“新发展法治”，即“发展型法

治”。这是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各类复

杂的风险和挑战，需要采取的重要法治发展战略，也

与“发展型国家”的定位相一致⑤［1］P58－71。构建“发展

型法治”，有助于推进法治与发展，完善国际经济治

理规则，促进和保障“双循环”的依法有序展开，为国

家经济与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发展型法治”的核心，是在法治的框架下保障

和促进发展。由于经济法是典型的“发展促进法”，

对于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

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⑥［2］P173－176。因此，有必要以经济

法为例，揭示其在促进和保障“双循环”方面的重要

功能，以及新发展格局对于良法善治的需要; 在此基

础上，还应提炼构建“发展型法治”需关注的重点问

题和重点领域，这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新发

展阶段的国家现代化发展目标，都具有重要意义。

考虑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需要全面

落实新发展理念，并将其融入法治建设之中，据此，可

以确立“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的

分析框架，并将“格局—理念—法治”三者之间的内

在关联作为贯穿全文的逻辑主线，这更有助于分析经

济法在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方面的重要功能，说明为

什么应当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法治建设之中，并由此构

建“发展型法治”。对于上述问题的研讨，有助于揭

示构建新发展格局所涉及的法治问题，从而推进“发

展型法治”的形成，也有助于深化经济法学和发展法

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研究⑦。

本文拟以经济法为例，探讨其作为“发展促进

法”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促进和保障功能，并

进一步揭示其中贯穿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理

念———新发展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在上述关联中

蕴含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

强调基于上述关联和逻辑联系，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过程中，应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法治建设，从而构建

“发展型法治”。只有明确法治的“发展导向”，确定

“发展型法治”的建设重点，才能在法治框架下有效

保障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

善法治，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与保障

在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疫情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的背景下⑧［3］P355－356，如何有效促进“双循环”及

两类循环的有效互动，直接影响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

诸多相关问题的破解⑨。从经济角度看，提振有效需

求、增加有效供给，加强数字经济建设，完善宏观经济

治理等，都有其积极意义。但“双循环”不仅是经济

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它需要各类相关法律制度

的有效促进和保障，与整个法治体系均密切相关。由

于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尤其有助于促进和保

障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因此，有必要以经济法为例，探

讨其对于“双循环”的重要促进和保障功能，并分析

其融入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发展导向型良法善治的

形成，这更有助于解决新发展格局下的诸多问题。
考虑到“双循环”涉及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

大环节，各个环节畅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可以

从上述四大环节的角度，探讨经济法对“双循环”的

促进和保障。此外，由于“双循环”离不开有统一开

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

关系，而这些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

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为“双循环”提供有效支

撑，为此，还可以从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视角，

探讨经济法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
( 一) 基于“四大环节”的观察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是“双循环”的四大环节，

只有四大环节畅通，“环环相扣”，社会再生产才能有

效展开，实现正常的经济循环⑩。如果其中任何环节

存在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双循环”的效果及两类循

环的有效互动。而要打通四大环节，不仅需要市场的

力量，也需要政府的推动，特别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

调控法的有效调整。因此，“双循环”不仅需要民商

法、行政法、社会法等部门法的支撑，更需要经济法发

挥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法的各类制度对四大环节均有重要影

响。
依据经济法实施的间接调控和直接规制，会影响

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例如，经济法作为

典型的“分配法”，其各类重要制度都与分配环节直

接相关，尤其是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等宏观调控法

制度，对解决分配环节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同

时，由于分配会影响消费，上述解决分配问题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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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法制度，对消费环节也有重要影响。至于竞

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市场规制法，则对解决消

费环节的相关问题，保障消费安全，具有更为直接的

作用。因此，经济法能够通过解决分配环节和消费环

节的相关问题来促进经济循环。

此外，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是整个市场交易的基

础，不仅需要民商法的保障，也需要经济法的促进。

例如，生产、流通活动的顺利展开，涉及市场准入规

制、竞争秩序维护，以及产业、价格、质量、广告、计量

等制度调整，还涉及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的有效安排

等诸多方面，上述各类经济法制度，对生产、流通环节

的问题解决具有直接影响。因此，要实现良性的经济

循环，就需要良好的经济法制度的有效调整。

第二，经济法调整有助于协调四大环节之间关系。
“双循环”是一个系统和整体，四大环节环环相

扣，密切相关。要保障整体经济循环畅通有序，就要

有效处理四大环节之间关系，发挥好每个环节的作

用。由于经济法的促进和保障会涉及四大环节，因

此，其调整有助于协调四大环节之间关系。例如分配

环节，经济法有助于优化分配结构，解决初次分配、再
分配、三次分配存在的问题瑏瑡，由此也会影响生产、流
通、消费环节，从而推动四大环节之间的协调。

其实，除上述分配环节外，经济法对生产、流通、

消费环节亦有重要影响。例如，通过财税法、金融法、

计划法、竞争法的有效调整，能够形成良好的市场环

境，促进生产环节的畅通，从而有助于保障供给; 同

时，通过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有效实施，还能

够降低交易成本，保障流通环节和消费环节的畅通和

安全，提升消费能力，从而为整体经济运行提供有效

需求。可见，经济法有助于协调四大环节之间的关

系，保障供给和提供有效需求，实现供需平衡，促进整

体经济循环。基于上述四大环节的紧密关联，在经济

法层面处理好生产与分配、流通与消费的关系，以及

生产与消费、分配与消费的关系，打通四大环节，解决

好每个环节所涉及的经济法问题，已成为“新发展阶

段”的重要任务。

第三，经济法的调整有助于提升四种能力。
“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分别对应着四种能力。

其中，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与供给、需求直接相关;

而分配能力和流通能力，则对生产和消费，特别是对

两类循环的相互促进具有重要影响。上述四种能力

直接影响各类主体的发展，在整体上都属于“发展能

力”瑏瑢［4］P398。如果某个环节的某种能力较为欠缺，如

生产能力不足、消费乏力、流通不畅等，就会成为影响

“双循环”的阻滞因素，既可能导致供给不足、内需不

足，也可能带来突出的分配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等，

需要通过经济法的有效调整逐步加以解决。

上述四种能力的提升，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支撑。

例如，消费能力对于推动“双循环非常重要，而在消

费能力提升方面，通过财税法和金融法的调整，能够

缩小分配差距，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 通过

市场规制法的有效调整，能够保障市场主体提供价廉

物美的商品和服务，会影响消费能力的实质提升。我

国作为拥有十四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要形成有效

的国内循环，仅有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是不够的，还需

要提升其消费能力，增加“有效需求”。由于经济法

的各类制度不仅有助于推动供给侧机构性改革，也有

助于保障消费安全，提升消费能力，扩大有效需求，因

此，应发挥经济法在促进和培育市场发展方面的功

能，推进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更好地促进经济的

“双循环”。

在出口、投资和消费构成的“三驾马车”中，由于

贸易战、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出口曾严重受阻; 同

时，受经济形势、财政状况、政府职能等诸多限制，政

府和企业的投资规模也大幅下降，因此，应将消费作

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受分配差距过

大、分配结构失衡等分配问题影响，我国仍有大量低

收入者的消费能力较弱，这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甚至

三次分配存在的不足有关，尤其需要经济法在历次分

配中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加强经济法调整，有助于

解决分配差距过大、分配失衡等问题，加强对实质公

平的保障，不断提升公众的消费能力，增进其发展能

力，从而能促进“双循环”问题的解决。

第四，经济法有助于解决“双循环”中的“复杂交

易问题”。
“双循环”的四大环节都与交易密切相关。尽管

狭义的交易主要涉及流通环节，但生产、分配和消费

环节都与交易密不可分，因此，可以将“双循环”的四

大环节扩展理解为“广义的交易”。此外，交易有繁

简之分，所遵循的规则亦有区别。相对说来，传统民

法主要适用于“简单交易”，而经济法则侧重于解决

“复杂交易问题”。在经济法领域，涉及国家之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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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国民之间以及国民相互之间的 多 重“复 杂 交

易”，正是基于降低上述复杂交易中的交易成本，解

决“两个失灵”和经济失衡问题的现实需求，才会有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经济法

都是建立在“复杂交易”基础上的，由此亦可提炼经

济法领域的“复杂交易理论”瑏瑣。

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诸多复杂交易关系，

更需要经济法进行整体上的有效调整，只有通过具体

的财政法、税法、金融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及反垄断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的调整，才能解决

在各类复杂交易中影响“双循环”的诸多问题。尤其

在国际经济循环领域，更需要通过涉外经济法方面的

制度安排，解决好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的复杂交易问

题，这对于推动“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更为重要。

随着“双循环”四大环节涉及的复杂交易问题不

断增加，需要经济法对整个经济循环发挥更大的促进

和保障作用。而无论是四大环节的运行通畅和有序

展开，还是经济法作用的有效发挥，都要以经济体系

为基础和平台。为此，还有必要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维度，探讨经济法对“双循环”的重要影响，以及

形成良法善治的重要意义。
( 二) 基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维度的解析

“双循环”的有效展开，有赖于现代化经济体系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含的多个子体系，对“双循

环”均有重要影响瑏瑤，且与经济法调整直接相关: 其

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双循环”赖

以存续的市场平台; 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应充分

体现效率、公平、秩序等重要价值，尤其需要经济法中

的竞争法制度加以保障。其二，现代产业体系，是经

济循环得以持续的基础，将创新、绿色、开放等新发展

理念融入其中，可以为“双循环”提供重要动力，尤其

需要经济法中的产业法或计划法等予以积极促进。

其三，对外开放体系，直接影响国际经济循环，并事关

“双环互促”的效果，需要涉外经济法予以有效支撑。

其四，公平分配体系与区域协调发展体系，事关分配

能力、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区域的均衡发展，直接影响

“双循环”在各类人群、区域之间的展开，尤其需要经

济法中的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等各类制度的有效

调整。此外，现代经济体制，是关乎“双循环”有效展

开的分权框架，能否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

系，对于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各类子体系都有直接影

响，尤其需要经济法中的体制法作出相应安排。

可见，“双循环”需要依托于现代化经济体系，而

经济法则会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每个子体系及其

整体构建。因此，经济法的调整不仅可以直接影响

“双循环”的四大环节，还可以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构建，影响“双循环”的有效展开。在新发展阶段，

我国更应加强经济法的调整，大力推动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建设，并为其各类子体系和相关体制的完善提供

法律支撑瑏瑥，从而实现对“双循环”的促进和保障。

鉴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每个子体系都对“双循

环”有重要影响，应当分别对其展开专门研讨。例

如，为了解决国际经济循环受阻问题，我国应高度重

视“对外开放体系”的建设，并不断完善经济法领域

的涉外经济法律制度，通过依法推动国际经济循环和

“双环互促”，带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如前所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实行市场

经济体制以来，国内与国际的“双循环”一直存在，只

不过侧重点随国内外复杂的情势变迁而有所调整瑏瑦。

当前，国内外阻碍循环的主客观原因都存在。从客观

原因看，疫情所引发的隔离、需求下降、链条中断乃至

经济衰退，都是影响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阻滞因素;

从主观原因看，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的

涌动，相关国家狭隘的国家利益观以及认知差异等，

则是导致国际经济循环不畅的重要因素。鉴于上述

主客观因素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消除，推动以国内循环

为主、内外互促的“双循环”，就会成为特定时势下的

基本抉择。

要消除阻碍国际经济循环的诸多因素，就要加强

法律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其中，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

法和市场规制法中包含的大量涉外经济法规范，在各

相关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对外贸易法》
《外商投资法》等冠以“涉外”字样的重要立法，还是

《政府采购法》《企业所得税法》《海关法》《商业银行

法》《证券法》等立法，都包含涉外经济法规范，据此

有助于推动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国际经济循环。

此外，在对外开放体系建设方面，不仅要关注前

述重要的涉外经济立法，还要重视近年来持续推出的

制度变革，无论是各类负面清单制度、自贸区和自贸

港制度，还是金融领域进一步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

等，都有助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际经济循环，从而

有助于推进整个经济系统的有效循环瑏瑧［5］P57－59。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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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疫情经济的背景下，经济法作为风险防控法、
危机对策法，对于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以及

相关的国际经济循环受阻问题，都具有重要的逆周期

调节功能［6］P590－611。
以上仅以对外开放体系为例，说明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以及相关经济法调整对“双循环”的重要影

响。事实上，“双循环”需要有循环平台、循环能力和

循环目标，如果将上述“双循环”的四大环节与现代

化经济体系建设结合起来，就有助于解决“双循环”
需要的循环平台( 市场体系) 、循环能力( 四大能力) 、
循环目标( 发展利益) 等问题。其中，循环平台是指

现代市场体系，两类经济循环都要在市场体系的平台

上有序展开; 循环能力是指四大环节所对应的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的能力，它们关系到经济循环能否展

开、是否畅通; 循环目标是指各类主体在经济循环中

所追求的收益，可概括为“发展利益”。上述三个方

面紧密相关，只有在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生产、分配、流通、消费能力，实现各类主体的发展

利益，才能有效促进“双循环”。
总之，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通四

大环节，并不断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而经济法则对

于四大环节的畅通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具有直

接而重要的影响，并由此有助于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

建。无论对整体经济循环( 经济运行) 的宏观调控，

还是对微观经济循环的秩序维护和市场规制，经济法

对“双循环”都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由此可

以认为，整个经济法就是“经济循环促进法”瑏瑨。这与

经济法的“发展促进法”定位是内在一致的。
此外，还应系统把握“双循环”的各类影响因素

之间的紧密关联。例如，“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对应

于循环主体及其循环能力，而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市

场体系则提供了循环平台，它们都直接影响新发展格

局的构建。又如，消费主体的消费能力，与现代化经

济体系中的公平分配体系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循环能

力和相关主体的发展利益。因此，应从体系化或系统

化的视角，理解和把握“双循环”的各类影响因素的

关联，并据此有针对性地完善经济法制度，这更有助

于“发展型法治”的构建。

三、新发展格局需要构建“发展型法治”

前述探讨表明，从“双循环”的四大环节以及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角度看，经济法对“双循环”具

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应加强其对“双循环”的促进

和保障，从而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经济法作为

“发展促进法”，其重要功能就是保障和促进经济发

展，并进而影响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发展。明晰经济

法对推动“双循环”的重要影响，有助于揭示经济立

法或经济法治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促进和保障

作用，进而说明为什么新发展格局需要构建“发展型

法治”。

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推进现代化国家

建设的新发展阶段，要实现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瑏瑩，

不仅需要全面深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

革，还需要将法治贯穿于上述各个领域的改革和发

展，并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其中，从而体现法治建设的

“发展导向”，并形成“发展型法治”。这应当成为与

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对应的法治发展战略，对于国

家的全面现代化至为重要。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阶

段，推动“发展型法治”的形成，既有其必要性，也有

其可行性。对此有必要通过审视新发展格局、新发展

理念与“发展型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加以解析。
( 一) “格局—理念—法治”的内在关联

新发展格局与新发展理念、“发展型法治”之间

的内在关联，构成了研究“法治与发展”问题的分析

框架，在前述探讨中已隐含和贯穿着三者之间的关

联。揭示其关联有助于说明构建“发展型法治”的必

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从发展格局看，对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

局，需要在国家治理层面辨证施治，既要强调“内环

为主”，又要强调“双环互促”。事实上，现代国家普

遍存在的国内和国际两类经济循环，构成了经济循环

的“内外二元结构”，这与经济法上的“内外二元结

构”是对应的，其中涉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部

市场与外部市场的关系瑐瑠。由于“双循环”是建立在

两类市场之上，因此，除非一国完全闭关锁国，否则

“双循环”就一定会存在，只不过在不同发展阶段两

类循环的占比不同而已。而无论其占比如何动态调

整，都要着力推动两类循环的良性互动，这会直接影

响一国整体经济发展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从发展理念看，推动“双循环”以及两类循

环的良性互动，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开
放、协调的发展理念，直接影响“双循环”的动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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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和状态，而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则对于“双循

环”的可持续性和目标实现具有重要价值。将上述

新发展理念与相关政策、法律相融合，就会形成以发

展理念、发展价值为导向的法律制度，这是构建“发

展型法治”的制度基础。事实上，在提出新发展格局

之前，我国已在诸多经济政策和立法中逐步融入新发

展理念。随着在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基本原则和具

体制度中不断融入新发展理念，客观上会引发我国法

治建设的重要转型，推动“发展型法治”的确立。

最后，从法治发展看，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我

国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体系的各个环节，

都日渐重视“法治与发展”的关系，强调在法治框架

下，有效推动各个领域的发展。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的法治建设中，随着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对保障和

促进发展目标的不断强化，法治建设中的发展导向亦

不断凸显。如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发展型法治”，则

对于进一步推进“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和整体

法治的发展，都有其积极而重要的价值。

可见，“格局—理念—法治”三者之间存在紧密

的内在关联，其中，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是当前需要解

决的重点; 落实新发展理念，则有助于解决“双循环”

的动力、层次、状态、目标等诸多问题; 而将新发展理

念融入法治的各个环节，则会形成有助于保障和促进

发展的价值体系，并据此确立相关法律制度，这样才

能有效解决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相关问题。

此外，在上述三者关联中，也蕴含着“问题—价

值—制度”的逻辑联系，涉及新发展格局所需解决的

相关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应体现的法律价值，以及如

何将上述价值融入具体法律制度。具体说来，需要针

对“双循环”四大环节和相关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

在“安全与发展”等法律价值的引领下完善相关制

度瑐瑡，并通过法治框架下的制度实施，解决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相关问题，这对于确立法治发展战略、构建

“发展型法治”有重要影响，需要对其系统把握和专

门研讨。
( 二) 对“问题—价值—制度”的系统把握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落实新发展理念，需要

基于“问题—价值—制度”的具体逻辑联系，系统把

握“发展型法治”的构建问题。从总体上说，需要基

于“双循环”的问题导向，着重在经济法等具体法律

制度中体现“安全与发展”的价值引领，并由此推进

“发展型法治”的形成。
1．问题导向

从问题导向的角度看，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

局的形成，需要解决诸多具体问题，对此国家已在发

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瑐瑢 :

首先，推动“双循环”，需要解决“内外二元结构”

的相关问题。为此，应充分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促进内需与外需、进口与出口、引进外

资与对外投资的协调发展，尤其应健全内外贸领域的

法律法规，完善相关监管体制，以及市场主体的经营

资质、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疫和认证认可等制度; 同

时，还应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

体系，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实现“贸易强国”。

其次，推动“双循环”，需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

现代市场体系是“双循环”赖以存续的平台，应基于

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的要求，建设公平竞争

的国内统一市场。为此，需要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反垄断法

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效实施。同时，还应推进土

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

要素交易规则，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

最后，推动“双循环”，需要全面促进消费。为

此，国家提出应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既要提升传统消费，又要培育新型消费，并适当增加

公共消费，鼓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瑐瑣。同时，应

健全现代流通体系，降低企业流通成本，促进线上线

下消费融合发展。为了促进各类消费，必须改善消费

环境，持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制度，包括价

格、质量、广告、网络等方面的相关制度。

从上述国家发展规划强调的需要着重解决的问

题看，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应综合考虑“内外二

元结构”，努力打通两个市场，综合利用两种资源，为

此，就需要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并全面促进消费，这是

一个系统工程。而在上述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每

类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相关的制度支撑，并且，这些

制度主要是体现了多元价值、能够有效促进和保障发

展的经济法制度。
2．价值引领

从价值层面看，解决上述“双循环”的各类问题，

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安全以及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

此，需要体现新发展理念，尤其要体现“安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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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从总体上看，安全与发展的价值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推动“双循环”本身就有经济安全方面的考

虑，应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解决各类相关问

题; 同时，仅考虑安全是不够的，还要有效推进经济的

发展，只有全面推进“双循环”，在发展中依法防范和

化解相关风险，才能有效保障经济社会的安全。

因此，无论是内贸与外贸、进口与出口、引进外资

与对外投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兼顾，还是市场

体系建设与消费促进的协调，都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要求瑐瑤［5］P61－62，并充分体现安全与发展的价值。基于

安全价值的要求，在“双循环”的四大环节中，从生产

到分配，从流通到消费，都要有效防控相关风险，确保

各个环节的畅通和安全。尤其在强调消费拉动的情

况下，对交易安全和消费安全要有相应制度保障。此

外，基于发展价值的要求，应构建有助于促进经济发

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市场体系和经济体制等各个

层面，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3．制度落实

上述各类问题的解决，以及相关发展理念和价值

的落实，都要体现在相关具体制度上。诸如前述的保

障和促进市场交易、公平竞争的制度，以及保护消费

者权益的制度等，都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从而为构

建“发展型法治”提供制度基础。

基于法治的基本原理，“发展型法治”同样涉及

两个基本维度，即良法与善治。通过在有关“双循

环”的经济立法中融入新发展理念，使其成为能够兼

顾效率与公平、自由与秩序、安全与发展的“良法”，

是构建“发展型法治”的制度基础，在此基础上有效

实施相关制度，努力实现善治，才能推动新发展格局

的形成［7］P131－140。

依循良法善治的要求，应当重新审视在“双循

环”的四大环节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方面，是否

已建立有效保障和促进“双循环”的基本制度。如果

还缺少相应制度安排，或者既有制度不够健全，则应

按照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和法律上的合法性的“良

法”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同时，从未来发展的角度，

还要考虑制度是否具有包容性。在复杂的国际经济

环境下，只有基于上述合理性、合法性，构建有助于促

进发展的“包容性制度”瑐瑥［8］P51－58，才能有效解决“双

循环”四大环节存在的问题，推动统一开放、竞争有

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从而为“双循环”所需的

平台、动力等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在制度支撑方面，尤其需要在经济法制度中兼顾

上述的安全与发展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作为“发展

促进法”，在推进“双循环”的过程中应贯穿发展导

向; 另一方面，经济法作为风险防控法、危机对策法和

安全保障法，应在推进内外经济循环中充分体现安全

价值。其中，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具体的财政安

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以及相关的网络安全、信息

安全等，都需要经济法的有力保障。
总之，基于“格局—理念—法治”的内在关联，在

推进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法治建

设中，构建“发展型法治”，不仅有其必要性，亦有其

可行性。同时，基于更为具体的“问 题—价 值—制

度”的逻辑联系，应针对“双循环”所涉及的各类突出

问题，将“安全与发展”等重要价值融入相关制度建

设之中，从而使有关新发展格局的各类制度成为既具

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又具有包容性的“好制度”。只

有保障良法供给，才有善治可期。

四、构建“发展型法治”的重点领域

构建“发展型法治”，需要结合前述“双循环”的

四大环节、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因此，其

重点建设领域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个是现代市场体

系的法治建设，这对于保障公平竞争至为重要; 另一

个是现代经济体制的法治建设，这对于构建良好的营

商环境不可或缺。上述两个方面紧密关联，可以分别

从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加以认识，其中大量涉及政府

与市场关系的法律调整。
( 一) 现代市场体系与公平竞争

由于“双循环”离不开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市

场体系作为“循环平台”，直接关乎“双循环”能否展

开，影响循环的能力、状态、收益等，因此，应明确市场

体系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按照更高的标

准推进其完善，并对其予以有力的法治保障。
对于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现代市场体系，我

国在相关政策和法律( 如《反垄断法》第 4 条) 中有明

确要求，一些国家甚至在宪法中亦有规定瑐瑦，因此，对

于现代市场体系的相关问题，应当从经济宪法和具体

的经济立法等维度加以认识。
我国宪法对现代市场体系并无明文规定，但依据

宪法第 15 条第 1 款确立的“市场经济条款”，可以认

为，既然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有统一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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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法制，并应保障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因此，需

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基于上述对

“市场经济条款”的解释，在《反垄断法》等具体法律、

法规中对现代市场体系作出具体规定是必要的，这也

是经济宪法条款在具体经济立法中的体现瑐瑧。

我国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将现代市

场体系置于基础地位，是因为能否形成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会直接影响公平竞争，而公平竞

争则事关市场经济能否良性发展，以及“双循环”能

否有效展开。正因如此，国家特别强调竞争政策的基

础地位，并建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强调从是否有

助于保障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角度，对各类经济政策和

相关经济法规等进行审查，以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

设。当然，从法治的角度看，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本身的合理性、合宪性也非常重要。

我国是超大经济体，但由于诸多阻滞因素影响，

巨大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显现。为此，应通过相关经济

立法的积极促进，构建高标准的现代市场体系，打通

“双循环”的四大环节，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保障

各类主体的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 同时，还要持续扩

大开放，不断拓展国外市场，实现商品和要素的有序

流通瑐瑨，促进国际经济循环。只有根据不同发展阶段

时势变化，遵循经济规律，审时度势，对两类循环的占

比进行动态调整，才能处理好两类循环的关系。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既要有针对性地进行

制度优化，从而形成能够有效保障和促进发展的“良

法”，又要在此基础上推进相关领域的“善治”。例

如，针对地区、行业之间以及各类平台可能存在的诸

多垄断行为，应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市场规制法的重要作用，加强竞争执法和司法，打

破地区和行业封锁，强化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推

动各领域的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使“双循环”能够

有序展开。

总之，促进和保障“双循环”，需要切实建设现代

市场体系，推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统一和开放，

保障整个市场领域的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为此，应

优化市场规制领域的立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

实施，这不仅是反垄断法的问题，也是整个经济法治

建设的重要任务［9］P2－10。只有把现代市场体系建设

好，为“双循环”搭建好平台，才能推进两类经济循环

的有效实现。

( 二) 现代经济体制与营商环境

“双循环”既需要以上述的现代市场体系为基

础，又需要以现代经济体制作为保障。因此，为了构

建新发展格局，还需要特别关注现代经济体制，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并在此过

程中形成有助于促进和保障发展的良法善治，此即

“发展型法治”。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好的发展环

境，而“发展型法治”则对发展环境具有直接而重要

的影响。营商环境以及相应的法治环境，是市场主体

最重要的发展环境瑐瑩，只有发展环境良好，市场交易

和市场竞争才能有效、有序展开，才能保障“双循环”

平台的良性运行。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离不开具有包容性的制

度，需要在现代经济体制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并将此类关系的调整纳入法治轨道，因而尤其需

要经济法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法的各类制度中，有

关财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产业体制、计划体

制、竞争体制的多种法律制度，都会影响“双循环”以

及相关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并会对营商环境的优化以

及各类主体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构建“发展

型法治”，需要强化经济法领域的良法善治。

营商环境的优化，还应不断降低各类市场主体的

发展负担，这就需要在法律上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

重新配置。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减税降费，都要依

法展开。其中，财税法制度、金融法制度、竞争法制度

等，都涉及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中的负

担，只有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从不同角度减轻

市场主体的压力，才能增强“双循环”的相关动力。

因此，对营商环境优劣的判断，不仅可以参考世界银

行提出的基本指标［10］P67－72，还可以从法治维度提出

更高的标准和要求。事实上，一国经济要形成良性循

环，就需要确保市场主体有更大的经济自由度，使其

能够从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并形成良好的市场秩

序和经济秩序; 与此同时，还要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

使营商环境所需要的良好秩序得以维护。

为此，不仅应重视前述宪法第 15 条第 1 款规定

的“市场经济条款”，还要关注宪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

定的“宏观调控条款”。因为良好的营商环境，需要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并且，“完善宏

观调控”要与“加强经济立法”结合起来，只有依循法

定原则，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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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的权利，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

环境。事实上，两类经济循环都要强调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经济循环更要强调国际化，只有营商环境符

合上述“三化”的要求，才能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使经

济循环更加顺畅，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

此外，良好的营商环境的形成，不仅需要“完善

宏观调控”，也需要“有效的市场规制”，切实禁止各

类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为此，我国宪法第 15

条第 3 款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款同样需要经济法的有效落

实，以有效维护市场秩序、经济秩序，特别是“双循

环”的四大环节所涉及的生产秩序、分配秩序、流通

秩序和消费秩序。例如，在财政秩序、税收秩序乃至

整体分配秩序方面，财税法的有效调整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11］P19－31 ; 而在维护流通秩序、消费秩序方面，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广告法等，则

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

总之，上述探讨分别涉及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

现代市场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也是推进

“双循环”的基础，它提供了循环平台，影响“双循环”

四大环节的畅通;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体制是“双循

环”能否有效展开的关键，是解决新发展格局诸多问

题之枢机。因此，抓住上述两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

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对外开放体系、公平分配体系和

区域协调发展体系的建设瑑瑠，就会有助于在更高层次

上推进“双循环”，从而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匹配的

新发展格局。

此外，上述两个方面也是“发展型法治”建设的

两个重点: 一方面，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是

公平竞争，没有公平竞争，缺少对公平竞争的法治保

障，双循环就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体制的核

心问题，是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它关乎能否

在更高层次上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

境瑑瑡。由于市场体系与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因此，公

平竞争也与营商环境存在内在关联，并且，公平竞争

本来就是良好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在优化营商环

境方面，能否依法约束政府权力，确保政府权力正当

行使，是在“双循环”方面推进良法和善治的关键。

因此，构建“发展型法治”，更应当关注政府权力的依

法有效行使，只有切实依循法治框架瑑瑢，才能有效促

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五、结论

在我国开启新发展阶段，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从经济角度探讨

“双循环”的相关问题，也需要从法律角度，特别是从

具体的经济法视角，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法律促进

和保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完善法治的方向。
由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全面落实新发展理

念，并将其融入法治建设之中，因此，基于“新发展格

局—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法治”的分析框架，应构建

与新发展格局相应的“发展型法治”。考虑到作为

“发展促进法”的经济法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至为重

要，本文着重从“双循环”的四大环节，以及“双循环”
所依托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视角，探讨了经济法对

“双循环”的重要促进和保障功能; 在此基础上，本文

分析了“格局—理念—法治”的内在关联，以及更为

具体的“问题—价值—制度”之间的逻辑联系，并由

此认为，构建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相对应的

“发展型法治”，确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此外，鉴于

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经济体制直接影响公平竞争和

营商环境，对推动“双循环”具有特殊意义，应将其作

为“发展型法治”建设的重点，这更有助于有效保障

和促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推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

行和协调发展。
“发展型法治”作为保障和促进发展领域的良法

善治，需要与各类具体的法律制度优化结合起来。其

中，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在促进和保障“双循

环”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发展型

法治”方面，应将经济法制度的优化作为重点。为

此，应结合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不断完善影响

“双循环”的经济法制度，增进其合理性、合法性和包

容性，使其成为能够有效促进发展的“良法”，从而更

好地发挥其调控和规制的功能，这对于解决新发展格

局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在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现代市

场体系是基础，现代经济体制是关键，只有有效解决

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问题，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才能

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同时，

只有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法

治”，才能在法治的框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从而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有效应对各类不确

定性，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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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兼顾“安全与发展”两类价值中不断推进制

度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新发展格局以及“发展型法治”的构建，事关国

家的经济现代化和治理现代化，因而会影响国家的整

体现代化和法治的发展。同时，在构建“发展型法

治”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类问题，也会为“法治与发展”
方面的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瑑瑣［12］P4－8，这不仅有

助于促进相关法治理论研究，而且对于经济法理论的

深化和制度建设，对于新兴的发展法学的构建，均具

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 国际经济循环是相对于国内经济循环的概念。一般认为，1987 年王建在《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一文中首先

提出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关讨论可参见陈家勤:《关于外向型经济问题讨论综述》，《中

国社会科学》1989 年第 3 期，第 110－120 页。
② 有学者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对“国际大循环”持肯定态度。可参见夏申:《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兼评“国际大循环”战

略构想》，《财贸经济》1988 年第 9 期，第 11－16 页。
③ 据此有学者提出了反对“国际大循环”的观点，可参见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 年 12

期，第 53－64 页。
④ 在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提出后不久，就有学者关注其与国际经济法的关联，可参见李泽锐:《国际经济法理论体系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秩

序刍议》( 上) ，《中国法学》1988 年第 6 期，第 120－126 页。
⑤ 可参见陈玮:《“发展型国家”的三次理论辩论: 政府介入的必要性、有效性和时机》，《公共行政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55－71 页。
⑥ 我国经济法领域已经形成了“促进—发展”范式。
⑦ 有关经济法学与发展法学的关联性探讨，可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初探》，《财经法学》2016 年第 4 期，第 15－24 页。
⑧ 斯蒂格利茨认为，“世界为管理全球化建立了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的全球化制度”，因此，对

全球化应有正确的认识。
⑨ 基于我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必须立足于“内循环”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机制，分析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

的战略意义。参见姚树洁、房景:《“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机制研究》，《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20 年第 6 期，第 10－23 页。
⑩ 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供求互动出发，贯穿、扩展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继承的关系。参见徐奇

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如何理解和构建》，《金融论坛》2020 年第 9 期，第 3－9 页。
瑏瑡 相关讨论可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 年第 2 期，第 77－82 页; 张东:《分

配正义与收益公正分配》，《法学论坛》2012 年第 1 期，第 36－43 页。
瑏瑢 发展能力与“发展”范式相关，“发展”范式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国际组织、治国专家和普通民众共同认可的信仰，由此会产生社会制约，

强化凝聚力。
瑏瑣 这是构建经济法理论体系的又一个维度。经济法的每个部门法都与复杂交易问题相关，通过梳理每个部门法领域的复杂交易问题，有

助于从新的功能视角理解整体经济法理论和制度。
瑏瑤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应通过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

立和完善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加快消费转型升级、重塑新型消费体系，来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并以此形成新发展格局。可参

见黄群慧:《“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深刻内涵、时代背景与形成建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 期，第 9－16 页。
瑏瑥 经济法对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可参见徐孟洲:《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法理论问题》，《经济法研

究》2018 年第 2 期，第 6－8 页; 张守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经济法补缺》，《现代法学》2018 年第 6 期，第 54－63 页。
瑏瑦 有关循环经济理论以及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实践梳理，可参见余永定:《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下的中国经济循环》，《金融市场研究》

2020 年第 9 期，第 18－26 页。
瑏瑧 经济的循环流动与血液在生物有机体内的循环是相似的，但经济生活也会经历不是循序渐进的、改变传统结构的较大变化，并由此影

响发展。
瑏瑨 此处的“经济循环促进法”与“循环经济促进法”存在关联，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活动的总称。我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已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瑏瑩 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

动”，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参见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管理世界》
2020 年第 12 期，第 1－13 页。

瑐瑠 “内外二元结构”是经济法研究需要关注的基本假设。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现代法学》2001 年第 6 期，第 46－55 页。
瑐瑡 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下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安全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建堂、赵昌文:《更加自觉地用新发展格

局理论指导新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管理世界》2020 年第 11 期，第 1－6 页。
瑐瑢 这些问题都是我国在“十四五”规划期间需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可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瑐瑣 相关具体措施可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以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20〕32 号) 。
瑐瑤 在此过程中涉及“新市场的开放”，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当然应符合相关发展理念。
瑐瑥 “包容性制度”更有助于促进一国的发展。
瑐瑦 例如，在强调竞争有序方面，俄罗斯联邦宪法第 34 条第 2 项规定“禁止从事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目的的经济活动”; 瑞士联邦宪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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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条规定“联邦得制定法律抵制企业联合对经济或社会造成的损害性结果及其他形式的限制竞争行为”。上述规定体现了相关国家宪法对公

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重视。
瑐瑧 相关宪法问题也需要从经济法的维度探讨。可参见张守文:《宪法问题: 经济法视角的观察与解析》，《中国法律评论》2020 年第 2 期，

第 76－87 页。
瑐瑨 对市场经济流通规律的探讨，有助于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可参见王晓东、谢莉娟:《社会再

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 年第 6 期，第 72－93 页。
瑐瑩 为此，应营造宽松开放、激励有效的发展环境，加快建设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提高国内国际市场的接轨程度，完善市场治理的基础

性制度。参见王微、刘涛:《以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思路与举措》，《改革》2020 年第 9 期，第 5－14 页。
瑑瑠 相关探讨可参见刘志彪:《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本框架、关键问题与理论创新》，《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8 年第 3 期，第 5－12 页。
瑑瑡 对于现代市场体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优化营商环境的基本原则，我国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都有明确规定。
瑑瑢 有研究者认为，现有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普遍欠缺法治化的视角，应构建适用于中国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体系。可参见谢红星:《营商

法治环境评价的中国思路与体系———基于法治化视角》，《湖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38－147 页。
瑑瑣 如何定义发展，应否从狭义的经济发展措施扩展为广泛的经济和社会福利指标，如何界定法治在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是“法治与

发展”研究中非常核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黄宗昊．“发展型国家”理论的起源、演变与展望［J］．政治学研究，2019，5．
［2］ 单飞跃．中国经济法学 40 年: 理论周期与认知范式［J］．现代法学，2019，1．
［3］ ［美］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M］．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4］ ［瑞士］李斯特．发展史: 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5］ ［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2017．
［6］ 张守文．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 发展法学的视角［J］．中外法学，2020，3．
［7］ 张守文．经济法的法治理论构建: 维度与类型［J］．当代法学，2020，3．
［8］ ［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湖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9］ 张守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经济法解析［J］．政治与法律，2017，11．
［10］ 宋林霖，何成祥．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

理，2018，4．
［11］ 张守文．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J］．中国法学，2011，5．
［12］ ［加］崔贝尔考克，［美］丹尼尔斯．法治与发展［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velopment－oriented Ｒule of Law

Zhang Shouwen
( Law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871)

【Abstract】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of the beginning of building a modern China，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featuring“dual circulation”requires not only economic planning，but also the strong pro-
motion of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Among them，economic law，as a typical“development promotion law”，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ur major links of“dual circulation”and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on which it relies．
By examining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dual circulation”by economic law，it is helpful to reveal the internal
relation of“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development－oriented rule of law”，

and the more specific logical relation of“issue－value－system”，which explain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to con-
struct“development－oriented rule of law”，corresponding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as well as the valu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in the aspect of system construction，so as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ri-
ented goo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which is especially helpful to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China’s overall rule of
law，enrich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rule of law and economic law，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develop-
ment law”．
【Key words】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development－oriented rule of law;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e-

conomic law; modernize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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